
    

            臺灣律師學院課程計畫書 
         

壹、 課程基本資料  
1.  課程名稱 台灣金融犯罪史 

2.  教學型態 實體教學 

3.  授課講座姓名及簡歷 台北地檢署重金組檢察官 

4.  北律學分數   8學分 

5.  預計總修課人數 最大容納：50人 
 

貳、課程教學計畫 

一  教學

目標 

隨著時代演進，金融犯罪一直持續演進且加劇。有鑑於此，台北地檢

署於 2017年 5月間出版「北檢金融重案實錄」乙書。此書收錄的案

例讓外界一窺台北地檢署偵辦金融犯罪之作為，也成為金融犯罪史的

珍貴史料。 

北檢屢屢承辦眾所矚目的重大金融犯罪事件，是我國承辦金融犯罪案

件的最重要機關，因此，邀請北檢檢察官群開設「台灣金融犯罪史」

課程，分享承辦案件的寶貴經驗，同時透過與講座在課堂中的交流，

了解承辦金融犯罪案件應行注意事項。 

二  適合

修習

對象 

全體會員 

(本院將事先公布講座名單，有個案繫屬中或其他有利益衝突情況的

會員請勿報名課程，本學院保留不予研修的權利。 

三  課程

內容

大綱 

 

（請填寫每週次的授課內容及授課方式） 

週次 當週主題 課程內容 授課方式 

1 
重大金融犯罪

案件(一) 

1. 過往案例分享 

2. 新型態犯罪分享 

3. 律師於法庭中的應對進退 

 

□面授 □

實作 

2 
重大金融犯罪

案件(二) 

1. 過往案例分享 

2. 新型態犯罪分享 

3. 律師於法庭中的應對進退 

 

□面授 □

實作 

3 
重大金融犯罪

案件(三) 

1. 過往案例分享 

2. 新型態犯罪分享 

3. 律師於法庭中的應對進退 

 

□面授 □

實作 

4 重大金融犯罪 1. 過往案例分享 □面授 □



    

案件(四) 2. 新型態犯罪分享 

3. 律師於法庭中的應對進退 

 

實作 

 

＊北檢保有修改課程內容的權利。 

＊預計第一堂開課日:107年 7月 20日下午 1:30至 4:30，即台

灣律師學院籌備處揭幕式後開課。 

四  師生

互動

討論

方式 

     授課時間，歡迎討論上課案例。 

 
 

 
 


